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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編號：737 

議題研析 

一、 題目：監所環境措施落實基本人權保障之研析 

二、 議題所涉法律 

《監獄行刑法》、《羈押法》 

三、 探討研析 

（一） 報載法務部近年致力推動「落實國際兩公約精神，保

障基本人權」的各項政策與措施，對於獄政革新亦甚

為重視，為提升矯正機關人權形象及國家形象，對於

更生人之教導與改善居住生活環境期「符合人權，接

軌國際」，並達成更生人「一人一床」與「零超收」

目標。（2019/5/14／臺灣新生報／第3版） 
（二） 依據《監獄行刑法》第14條規定：「監禁分獨居、雜

居二種。獨居監禁者，在獨居房作業。但在教化、作

業及處遇上有必要時，得按其職業、年齡、犯次、刑

期等，與其他獨居監禁者在同一處所為之。雜居監禁

者之教化、作業等事項，在同一處所為之。但夜間應

按其職業、年齡、犯次等分類監禁；必要時，得監禁

於獨居房。」第48條規定：「監獄內應保持清潔，每

半月舉行環境衛生檢查一次，並隨時督令受刑人擔任

灑掃、洗濯及整理衣被、器具等必要事務。」第60條
規定：「監房工場及其他處所，應保持保健上必要之

空氣、光線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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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 依據《羈押法》第14條規定：「被告入所應使獨居。

但得依其身分、職業、年齡、性格或身心狀況，分類

雜居。共同被告或案件相關者，不得雜居一處。被告

衰老或身心障礙，不宜與其他被告雜居者，得收容於

病室。」 

四、 建議事項 

（一）基於人類群居天性與復歸社會之行刑社會化理念，及

監獄空間有限之實況，受刑人入監以分配多人舍房為

原則，以符人權公約並妥善分配資源 

   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》第 10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自

由被剝奪之人，應受合於人道及尊重其天賦人格尊嚴之處

遇。」及同條第 3 項前段規定：「監獄制度所定監犯之處遇，

應以使其悛悔自新，重適社會生活為基本目的。」《聯合國

在監人處遇最低標準規則》第 58 條規定：「科處監禁或其他

類似剝奪自由之處分，其最終目的，在於處置犯罪，防衛社

會。欲達此目的，唯有儘量利用監禁期間以確保受刑人於重

返社會時，在意志及能力上，均足營守法自立之生活。」顯

見國際社會對於受刑人人權之高度重視。 

    我國司法院釋字第 756 號解釋，亦對受刑人人權保障為

具體明確揭示，依該號解釋理由書指出，有關受刑人之憲法

保障基本權，並非全數被剝奪，其所得享有憲法上權利與一

般人民所得享有基本權利並無不同，顯見受刑人除身體自由

受到禁錮之外，其他基於人格尊嚴所享有之思想自由及憲法

上之基本權均應受到保障，監所在考量「維護監獄秩序及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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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」等必要情形下，雖得對受刑人部分權利加以限制，但不

得無故加以限制或剝奪。 

    監獄行刑除了公正應報及一般預防目的外，主要在於矯

正、教化受刑人，協助其復歸社會生活，考量人類群居之天

性與復歸社會之行刑社會化理念，及監獄空間有限，受刑人

入監後，以分配於多人舍房為原則，監獄並得依其管理需要

配房。又依《聯合國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標準規則》第 43 條

規定，監所對收容人實施長期單獨監禁屬特別應予禁止之行

為，違者有構成酷刑或其他殘忍、不人道或侮辱之處遇或懲

罰之虞，監所除依管理需要配房，例如依受刑人身心狀況或

特殊情事不宜群居者、惡性重大顯有影響他人之虞者，或罹

患疾病不宜群居者，監獄得斟酌情形安置於單人舍房或病舍

外，仍以多人舍房為原則。建議未來修正《監獄行刑法》後，

針對受刑人入監後，應以分配於多人舍房為原則，並得依管

理需要配房，以避免其人際關係處於孤立狀態，並建立促進

受刑人身心健康之環境，以達教化及保障人權之目標。 

(二) 改善高齡受刑人及被告在監所內之生活照護及處遇，

以照護其身心健康 

《監獄行刑法》第 14 條及《羈押法》第 14 條規定對於

因年齡因素之受刑人或被告，得監禁於獨居房或收容於病

室。基於我國人口老化現象日趨嚴重，隨之產生高齡犯罪人

口增加與長刑期受刑人年齡自然老化現象，受刑人或被告年

齡結構亦呈現逐漸高齡化趨勢。高齡受刑人或被告如因生理

機能退化，易罹患慢性病或重大疾病、衍生孤獨與沮喪憂慮

等症狀，且其生理、心理等特質，在監所生活適應型態顯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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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一般受刑人或被告有異，因此高齡受刑人或被告在戒護管

理、身心診療、用藥安全、生活作息、教誨處遇甚至作業活

動上皆需更妥適之規劃。建議矯正機關應針對高齡受刑人或

被告之實際狀況，在硬體施設增置無障礙空間、扶手或安養

病舍等設施，並提供完善且空間較寬敞之舍房，降低各類意

外發生風險，給予高齡受刑人或被告較佳收容環境；在醫療

照顧方面，亦應加強慢性病照顧，開設健保門診，以照護高

齡受刑人或被告之身心健康。 

(三) 針對身心障礙受刑人或被告，依收容特性、現有設施

狀況及身心障礙特殊需求，提供視、聽、語等無障礙

輔助措施 

    《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》規定身心障礙者在與其

他人平等的基礎上有權受到司法有效保護，其意涵無論是智

能及精神障礙者，乃至於不同障別的身心障礙者，都有被保

障與保護的正當性。另依據《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》第 85
條規定：「身心障礙者依法收容於矯正機關時，法務主管機

關應考量矯正機關收容特性、現有設施狀況及身心障礙者特

殊需求，作必要之改善。」依此，針對身心障礙者在監所內

的相關議題，監所必須提供無障礙輔助措施，協助身心障礙

者在監所中的生活，並發展監所外的生活技能，以利日後的

轉銜與重新回歸社會。 

    為維護身心障礙受刑人或被告在監所權益，各監所針對

受刑人或被告之障礙處境應擬定個別化處遇計畫，結合社會

福利、教育、衛生、勞工等相關單位，提供身心障礙受刑人

或被告持續性的整體個別化措施。另外，加強監所人員之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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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知能，以加強監所專業的特教素養。監所亦必須規劃改善

無障礙空間，使身心障礙受刑人或被告，無論在服刑及收容

期間，或是與親友接見時都能不受環境障礙影響，以落實身

障者應有的權利保障。 

為符合國際人權潮流，監所設施應積極妥適改善管理措

施，同時亦尊重受刑人之基本人權，因應其狀況施予適切之

處遇。因應現代刑事矯治及適應國家社會需要，提升受刑人

或被告之權益保障，亦須在未來修正《監獄行刑法》、《羈押

法》時，將監所環境措施依國際人權標準納入規範，以期法

令適用與時俱進。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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